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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 教材案例教材案例教材案例教材案例-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人口販運人口販運人口販運人口販運 

一一一一、、、、    案情案情案情案情：一名泰國籍女子，透過朋友介紹於 103 年間持觀光簽證來

台找工作，原本以為是單純的按摩工作，沒想到遭人蛇集

團監禁並被迫賣淫，來台 1 週後以買藥為名，由人陪同外

出，看見一家超商急忙衝進去求救，警方透過翻譯，立刻

帶她重返被囚禁的處所，但看管的歹徒察覺她落跑，已人

去樓空，且賣淫所得全數被拿走。(備註一) 

 
二二二二、、、、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一） CEDAW 第 6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包括制

定法律，以禁止一切形式販賣婦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對她們

進行剝削的行為。」 
（二）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第 14 段：「貧窮和失業增加販

運婦女的機會。除既有販運婦女的形式外，還有新形式的性

剝削，例如：性旅遊業、向發展中國家徵聘勞工到發達國家

工作、安排發展中國家婦女與外國人結婚；該等做法與婦女

平等享有權利、尊重其尊嚴者皆不相容，並使婦女特別容易

受到暴力和虐待。」 
（三）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15 點：「審查委

員會讚賞政府對於打擊販運婦女的努力，並仍關切人口販運

防制法修訂草案並不符合《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

充議定書》。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

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

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進行草案修訂，亦建議此草案要反

映出及婦女販運議題相關之公民社會及專家的觀點。」 
（四）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16 點：「審查委

員會表達其對未能預防、調查及起訴與人口販運及性交易剝

削等相關網路犯罪情況之關切。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於內政

部警察署設置永久的專門單位，藉以預防與調查這些網路犯

罪。審查委員會亦建議這些資訊須橫跨調查、指揮單位及行

政院性別平等處來共享，並透過保障措施保護所涉人員的人

權。」 
（五） 人口販運防制法，其第 2 條第 1 款對於人口販運進行定義如

下：第 1 目：「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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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

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

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

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賣、質押、

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

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或摘取其器官」、第 2 目：「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

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募、

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

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

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六） 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 
（七）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 
（八） 就業服務法，包括不當勞力剝削的禁止規定與處罰規定。 
（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包括對兒童及少年進行性剝削

行為之禁止與處罰。 

 
三三三三、、、、    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 

（一） 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鑑別 
依人口販運防治法第 11 條規定，司法警察機關查獲或受理經

通報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

別。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被

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口販運嫌疑者，應立即

移請檢察官處理。鑑別人員實施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前，應

告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後續處理流程及相關保護措施。司

法警察、檢察官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中，必要時，得請求

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亦得請

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二） 被害人的安置保護及司法協助 

1. 依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第 11 條規定，經鑑

別屬被害人，其有安置必要者，治安機關應即協調安置機構，

並護送至安置機構進行安置。 
2. 人口販運被害人在臺等待司法調查期間，均提供人身安全保

護、通譯、社工陪偵及必要庭外安全護送，並提供相關技能

學習課；另尊重當事人意願安排就業訓練及協助其就業，以

獲得工作收入。 
3. 安排法扶基金會提供司法協助，並提供被害人有關權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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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相關資訊說明，並訂定相關調查及保護等統一標準作業

流程，以強化服務資源。 
4. 法務部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合作，視被害人需求，

補充提供所需資源，如必要之緊急救援、補償、輔導保護法

律協助等機制。 

 
（三） 人口販運防制之預防及宣導 

1. 內政部移民署為加強民眾對人口販運議題之認識與瞭解，避

免民眾誤蹈法網，並協助發現潛在案件，及強化外來人口對

其權益之認識，避免其來臺後遭到販運，以維護基本人權，

保障人身及財產安全，特訂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補助

民間團體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作業規範」，結合民間團

體，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 
2. 內政部移民署製作宣導短片，並提供多國語言（包括國語、

客語、泰語、越南語、英語、印尼語等版本），及人口販運特

輯-紀錄片，置於網路供民眾線上觀看，加強民眾對人口販運

議題之認識與瞭解。 
3. 為鼓勵從事外勞仲介業務之人力仲介公司提升服務品質，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

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每年辦理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評鑑，

做為獎優汰劣及雇主、求職人或外國人選任人力仲介公司之

參考。 
4. 有鑑於旅館為常見的性交易場所，為消除以旅館作為從事性

交易的管道，交通部為加強防制人口販運及減少兒童少年性

剝削，103年至 106年積極推動及宣導簽署旅館業自律公約，

透過旅館業者的自律共同打擊不法。交通部觀光局並辦理旅

館及觀光人員人口販運及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訓練。 

 
（四） 跨國合作 

1. 內政部移民署與瓜地馬拉共和國移民總局於 104 年 2 月 18
日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將持續推動與

其他國家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錄

或協定，與各國在法制基礎上攜手，就移民事務、國際反恐

資訊與防制人口販運方面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2. 為防治跨國性的兒少性剝削，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 31 條，我國國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未滿 18 歲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者，依條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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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 

104 年統計顯示（備註二），人口販運案件中，無論有無持工

作簽證，遭遇性剝削者均為女性，主要來自大陸地區，女性持工作

簽證遭遇勞力剝削的人數則與男性相近，被害人以印尼最多、其次

為越南、菲律賓。雖然我國訂有人口販運防制法。法律雖已明定不

得以人口販運的各種手段脅迫被害人並進行性剝削或勞力剝削，惟

人蛇集團或不法仲介常為不法利益而從事人口販運，並脅迫女性從

事性交易成為性剝削的被害者仍時有所聞，相關政府機關應以被害

人處境為出發點，持續研議如何強化預防，提升相關人員的鑑別能

力，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及保護被害人及起訴加害人，仍為各

界關心之議題。 

 
五五五五、、、、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 如何突破查緝在黑暗處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潛在人口販運被

害人？那些行業或場所是查緝重點? 
（二） 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鑑別，可否依一般辦案的偵訊即可辨別？

有無困難之處？如何提升鑑別人員的辨視敏感度？ 
（三） 第 1 線的警政、司法人員面對媒體要求報導、攝影人口販運

犯罪案件時，如何保護被害人隱私？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四） 中央及地方觀光、旅遊、旅館之主管機關，如何讓業者參與

人口販運的防治? 
（五） 如何向外勞仲介業者宣導，或加強其管理，預防人口販運及

減少剝削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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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相關新聞報導: 

 (一)自由時報電子報–2014 年 3 月 19 日 6:10 
Help me！被逼賣淫 泰女逃進超商求救 
「Help me！ Help me！」五官深邃、膚色黝黑的 33歲泰國籍女子，

搭機來台當泰式按摩芳療師，未料一下飛機就被軟禁並強迫賣淫，

昨傍晚狼狽逃進高雄一家超商，以泰語夾雜英語求救，警方帶著她

趕往被囚禁處，但負責看管的歹徒已逃離，警方正追緝幕後人蛇集

團。 

 
泰女獲救後，警方找來外事人員與通譯協助調查，她供稱原本在曼

谷從事泰式指壓芳療按摩，日前有人謊稱要介紹她到台灣工作，她

遂以觀光名義來台，以為可以當泰式按摩的芳療師，沒想到一下飛

機就被限制行動、扣留護照，安排住進高雄一間出租套房，有專人

看管，軟硬兼施恫嚇，要逼她接客賣淫。 

 
昨天傍晚，她以買藥為名，由人陪同外出，泰女看見一家超商，就

衝進去向店員求救，趕抵的員警透過翻譯，得知她遭人控制行動，

立刻帶她重返被囚禁的處所，但看管的歹徒察覺她落跑，已人去樓

空，警方昨漏夜成立專案小組偵辦。〔自由時報記者黃建華／高雄

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63310 
 
(二) 蘋果即時電子報–2014 年 03 月 19 日 14:39  
泰女遭逼賣淫 奔逃超商求助 
從事按摩的泰國女子（33 歲），去年底透過朋友介紹來台打工，

今年 3 月 10 日持觀光簽證入境，泰女原以為是單純的按摩工作，

但沒想到旋遭人蛇集團監禁，之後被逼賣淫。 

 
泰女一度反抗，但在台灣舉目無親，只得屈服接客，不過這名泰女

被嫌條件不優，接客態度又差，1 星期內只接客 10 次，人蛇集團

氣得將她軟禁，後來還找來同為泰籍女子跟她開導。 

 
昨晚，她從被監禁的出租套房大樓，以買藥為名，由人陪同外出，

泰女來到新興區 1 家超商時，突跑進到超商求助，警方不久後趕到

將她帶回。由於泰女不會中文，警方找來外事人員翻譯得知，泰女

雖遭監禁，但未被虐打，但賣淫所得全數被拿走，警方已根據泰女

說詞展開追查。〔湯寶隆／高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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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9/362
870/ 

 
二、我國人口販運防治相關統計如下:（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一)104 年度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人口販運的案件數：性剝削 97 件、

勞力剝削 44 件。 

 
(二)104 年各地檢署執行人口販運案件成效(備註 2)： 

1.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性剝削 53 件計 128 人處刑、勞力

剝削 12 件計 25 人處刑（總件數 63 件，總人數 148 人）。 
2.羈押人數：性剝削 30 人、勞力剝削 4 人（總人數 30 人）。 
3.確定判決有罪：性剝削 135 人、勞力剝削 33 人（總人數 163

人） 
4.本項統計人口販運類別(性剝削、勞力剝削、器官剝削)自 98 年

6 月起以複選統計；若有重複情形，會重複計數，因此有案件

總數與類型加總數不同之情形。 

  
(三)104 年 1 月至 11 月止安置跨國境被害人人數： 

1.非持工作簽證被害人：性剝削女性 6 人（來自大陸地區）、勞

力剝削男性 8 人及女性 3 人（來自印尼 6 人、越南 4 人、菲律

賓 1 人） 
2.持工作簽證被害人：性剝削女性 53 人（來自印尼 48 人、越南

4 人、菲律賓 1 人）、勞力剝削男性 41 人及女性 45 人（來自

印尼 55 人，越南 22 人、菲律賓 9 人）。 


